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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当使用公权力的环境类犯罪的实证分析 
——以我国 25起典型案件为例 

杨忠玉 

（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） 

摘要：当前环境监管部门存在利用环境监管之便利牟取个人利益的现状，为了深入了解具体情况，本文以全国 25 起典型案例为
样本，从犯罪主体、犯罪罪名、犯罪危害、刑罚处罚和犯罪趋势等五个方面予以分析，进而提出三点建议：强化典型案例的警示宣
传，促使干部自我内省；及时公开违纪违法人员，增加违法犯罪成本；加大跨区域联合检查力度，促进监管无死角。 

关键词：不当使用公权力；环境类犯罪；实证分析 
 

引言 
当前我国相当重视环境资源保护，国家许多大政方针均指出要

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此外，《刑

法》中也对环境保护给予了专门章的设定。然现实中作为环境监管

部门却存在一部分人不按照规定落实环境监管工作，甚至借监管之

权牟取不当之利，甚至值得惩处和警告。 

一、研究样本的基本数据 

表 研究本样的典型案例 

犯罪人基本信息 
年份和省份 

 
罪名 人数 

年龄和
性别 

职业 
危害/经济损失 

 
刑  罚 

2005 山东省 滥用职权罪 2 
男 
性 

山 东 省 野 生 动 植
物保护站副站长；
山 东 省 野 生 动 植
物 保 护 站 保 护 科
副科长。 

越权、违法为企业核准出
具 5 份出售运输证明，从
中牟利，社会影响恶劣。 

免予刑事处罚 

2005 河北省 
非法低价出让国

有土地使用权、挪
用公款罪 

1 
男 
性 

县 国 土 资 源 资 产
收 购 储 备 中 心 主
任 

违法办理手续，致使 113.64
亩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无偿
出让给刘科春。挪用公款
10 万元。 

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五年 

2006 新疆维吾
尔自治区 

玩忽职守罪 2 
男 
性 

 

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
区 沙 湾 县 林 业 局
项目办原主任 

未认真履行职责；造成农
民进行了非法开垦,用于种
植农作物。 

以玩忽职守罪判处郭某春有期徒刑六个月,
缓刑一年;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提辽别克·吾马
尔别克有期徒刑六个月,缓刑一年。 

2006 贵州省 

受贿罪、违法发放
林木采伐许可证

罪、巨额财产来源
不明罪 

1 
男 
性 

 

人 大 农 业 与 农 村
委 员 会 原 主 任 委
员、省林业厅原厅
长 

违 法 发 放 林 木 采 伐 许 可
证、受贿，造成资源的严
重 破 坏 和 巨 大 的 经 济 损
失。 

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
民币 50 万元；受贿赃款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
部分予以没收。 

2006 吉林省 
滥用职权罪和受

贿罪 
1 

男 
性 

 

吉 林 省 国 土 资 源
厅 矿 产 开 发 管 理
处原处长 

为没有采矿权的矿山企业
发放采矿许可证，给国家
造成巨大损失。 

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，判处有期徒刑 16 年，
没收个人财产 15 万元，并追缴全部违法所
得。 

2006 贵州省 滥用职权、贪污罪 1 
男 
性 

 

遵 义 县 毛 石 镇 国
土资源所所长 

为该地公司非法运输钼镍
矿提供帮助，放任滥采，
使国家矿产资源遭到严重
破坏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
响。 

犯滥用职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；犯贪污
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。决定执行有期徒
刑一年，缓刑二年。 

2006 湖北省 
非法低价出让国
有土地使用权罪 

1 
男 
性 

 

国 土 资 源 局 副 局
长 

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
用权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
价额 59 万元。 

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三年。 

2007 四川省 滥用职权罪 1 
男 
性 

 

四 川 省 原 环 境 保
护局局长 

安排和催促不具备条件的
绿色公司颁发资质证书，
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，影
响恶劣。 

判处郭兴邦有期徒刑三年。 

2007 
福建省 

环境监管失职罪
和环境监管失职、

贪污罪 
2 

男 
性 

环保局局长、副局
长 

非法占有公款；利用职务
之便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
贿赂； 

蓝某：环境监管失职罪和受贿罪判处有期徒
刑九年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1 万元；陈某安：
环境监管失职罪、贪污罪、私分国有资产罪
和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，并处
罚金 1 万元，没收个人财产 16 万元。 

2007 安徽省 
滥用职权和受贿

罪 
1 

男 
性 

蚌埠市副市长 为 公 司 减 免 人 民 币
399.8215 万元，将 90445.05

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10
万元；犯罪所得赃款及名贵物品依法没收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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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方米土地违规转让，给
国家造成 6412.54045 万元
的经济损失。 

缴国库 

2007 广东省 
违法发放林木采
伐许可证罪和受

贿罪 
1 

男 
性 

广 东 省 连 州 市 林
业 局 局 长 兼 广 东
南 玲 国 家 级 自 然
保 护 区 管 理 局 副
局长 

未遵守程序，滥发林木采
伐许可证，造成滥伐林木
85.84 亩 ， 林 木 蓄 积 达
352.5116 立方米。同时收
受贿赂 226，000 元，美金
1，000 元。 

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
二年，犯受贿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，数罪
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 

2007 广东省 
滥用职权罪、受贿

罪 
1 

男 
性 

广 东 省 江 门 市 原
副市长林崇中 

受贿 385 万元进行卖地，
致使国家损失近亿元。 

有期徒刑 10 年，剥夺政治权利 2 年，追缴赃
款 268 万元。 

2008 
河北省 

渎职罪 5 
男 
性 

武 安 市 国 土 资 源
局 矿 山 国 土 资 源
所所长、副所长等 

武安市矿山镇西门村金信
养猪场在盗采铁矿过程中
发生特大爆炸事故，造成
24 人死亡。 

所长周某刚、副所长韩某斌、巡查组组长刘
某强、申某周、韩某华 5 人均被判处有期徒
刑 

2008 河北省 
非法批准占用土

地罪 
1 

男 
性 

原沙河市副市长 殷解放非法批准征用占用
土地 400 余亩，并充当黑
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。 

不详 

2008 山西省 玩忽职守罪 19 
男 
性 

县煤炭局副局长、
安 监 站 站 长 和 驻
矿 安 全 生 产 监 督
员等 

擅离职守放弃监管职责，
使得窑煤矿发生特大瓦斯
爆炸事故，造成 105 名矿
工遇难，18 人受伤（其中
重伤 4 人）。 

判处有期徒刑 2 年——3 年 6 个月 

2008 新疆省 玩忽职守罪 3 
男 
性 

巴楚县原副县长、
巴 楚 县 夏 玛 勒 胡
杨林场原场长、副
原场长及负责人 

国家重点公益林被毁林开
垦 24375 亩，给国家造成
经济损失 2.2 亿元。 

缓刑 1 年—3 年 

2009 云南 玩忽职守罪 1 
男 
性 

环 境 监 察 大 队 大
队长 

没有认真履行环境监督管
理的职责 

免予刑事处罚 

2010 海南省 
滥用职权罪、受贿

罪 
4 

男 
性 

保 亭 县 国 土 环 境
资源局原局长、副
局 长 和 地 籍 股 原
股长 

收受贿赂，乱卖国有土。
手续不齐全便颁发国有土
地使用权证。 

胡某江：滥用职权罪、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
十二年；黄某智：滥用职权罪、受贿罪判处
其有期徒刑三年处；张某明：有期徒刑二年
零六个月，缓刑三年零六个月。 

2010 
广西壮族自治

区 
环境监管失职罪 1 

男 
性 

河 池 市 环 保 局 副
局长 

未对工厂进行有效监管,且
对此不闻不问。 

判处有期徒刑二年,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
刑三年,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。 

2010 广州 玩忽职守、受贿罪 1 
男 
性 

广 州 市 公 安 局 交
通 警 察 支 队 黄 埔
大队副大队长 

不认真履行职责；利用职
务上的便利,多次收受他人
的好处费共计人民币 28.2
万元 

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,并处没收
财产 5 万元。 

2010 河南省 玩忽职守罪 1 
男 
性 

河 南 省 中 牟 县 雁
鸣 湖 乡 国 土 资 源
所原副所长 

基本农田 10 余亩土壤被人
挖损,致种植条件严重毁
坏、环境资源严重破坏。 

免予刑事处罚 

2011 山东省 受贿罪 1 
男 
性 

留 庄 镇 渔 政 站 原
站长 

收受他人贿赂，为非法采
砂大开绿灯，使该区的生
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。 

不详 

2012 江西省 玩忽职守罪 1 
男 
性 

彭 泽 县 林 业 局 岭
林业工作站站长 

涉案山场被滥伐林木面积
达 121 亩，蓄积超过 106
立方米。 

免予刑事处罚 

2013 
云南省 

玩忽职守罪 1 男性 
云 南 省 昆 明 市 东
川 区 环 境 监 察 大
队大队长 

未能认真履行环境监督管
理的职责 

玩忽职守罪，免予刑事处罚 

2015 
甘肃省 

宁夏回族自治
区 

渎职犯罪 4 男性 

甘 肃 省 武 威 市 凉
州 区 环 保 局 局 长
林某述、副局长文
某，宁夏回族自治
区 中 卫 市 环 保 局
环 境 监 察 支 队 原
副支队长利某成、
环 评 科 负 责 人 刘
某芳 

监管人员对工业园区有关
企业排污行为监管不力，
放任企业私设暗管、偷排
污水，对腾格里沙漠生态
环境造成严重危害 

涉嫌渎职犯罪立案侦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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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案例大部分来源于最高检每年公布的典型案例，如全面履行

法律监督职能 严惩破坏生态环境犯罪 2，2014 年高检院发布 15 起

生态环境领域犯罪典型案例；最高检发布典型案例 严厉打击破坏生

态环境领域犯罪 3） 

二、样本研究之系统分析 
（一）犯罪主体之系统分析 

从犯罪人数来看，从以往的多人作案，到现在的一人作案。如

四川环境监管失职为 3 人作案，山东滥用职权出具 5 份出售运输证

明致使盗猎的金丝猴进行非法出售为 2 人作案，福建环保局局长涉

嫌环境监管失职罪和环境监管失职、贪污罪为 2 人作案。此外 2008

年武安市国土资源局矿山国土资源所所长、副所长等人犯渎职罪有

5 人参与。但是 2010 到 2012 年利用公权力从事破坏环境类犯罪的

国家公职人员基本为单人作案。 

此外，从犯罪性别来看，基本为男性犯罪。从犯罪职务来看，

有职务较高的厅级干部，也有一般的干事。一般为环境保护局或者

国土资源局以及煤炭局国家公职人员从事渎职或贪污行为，此外非

直管单位领导也渗透到该类犯罪中，职务较高的人从事犯罪一般为

多人作案，并有其下属进行相应的帮助作案。 

（二）犯罪罪名之系统分析 

纵观各个案件可知，主要罪名为玩忽职守罪、违法发放林木采

伐许可证罪、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、环境监管失职罪、

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、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、挪用公款罪、贪

污罪和滥用职权罪。不当使用公权力的环境类犯罪中玩忽职守罪、

环境监管失职罪和滥用职权罪是最为常发生的案件，总共有案件数

18 起，占到所有样本数据总数的 72%。其中玩忽职守罪为罪名中发

生案件最多的样本，共有 8 起，占到所有样本数据总数的,32%。 

此外，破坏环境犯罪过程中往往还与其他类犯罪揉合一起，如

行贿罪、非法经营罪和贪污罪等。一般而言，滥用职权的犯罪会与

贪污罪混在一起发生，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会与受贿罪掺杂

在一起。 

（三）犯罪之危害系统分析 

对于该类犯罪，从造成的经济损失看，也是非常巨大的。如 2007

年安徽某公职人员滥用职权，违规转让国有土地，造成经济损失

6412 万元。除了经济损失，部分犯罪还造成了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，

如 2008 年河北国土资源局的公职人员渎职案件，山西煤炭局、安

监局的公职人员玩忽职守案件，造成了 24 人死亡，108 名矿工遇难，

18 人受伤的严重后果。 

不当使用公权力的环境犯罪案件，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以估量，

严重者还会造成人员伤亡的恶果。此类犯罪也严重地败坏了政府形

象，恶化政府与民众关系，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。因

此，应高度重视环境渎职内犯罪行为，积极、正确履行环境监管、

保护职责，才能为预防环境资源类犯罪的发生提供保障。 

（四）刑罚处罚之系统分析 

不当使用公权力的环境类犯罪中，共有样本 25 份，免予刑事

处罚的 4 起，全部判处缓刑处罚的是 5 起，刑事处罚不详的占有 3

起，全部判处缓刑、刑事处罚不详或免予刑事处罚的判罚共有 12

起案件，占所有样本数的 48%，判处刑罚较重的多因为其贪污或受

贿行为所致。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中有 3 起案件是因为玩忽职守罪

予以判处，另一起则是在滥用职权中予以使用。此外，还有一个特

点就是在数罪案件中都有附加刑的处罚，判处的附加刑多为罚金或

没收财产等财产刑。 

（五）此类犯罪之趋势分析 

数据基本来源于最高检公布的典型案例，通过统计发现。此类

犯罪主要集中在 2012 年之前，占据了大部分的典型犯罪案例。党

的十八大之后因为惩罚力度加大以及相应的环保理念提升，导致此

类犯罪有明显减少的趋势。此外，犯罪趋势中犯罪人的职务级别由

厅处级向科级干部转移，即犯罪趋势集中于基层公职人员中。 

三、不当使用公权力的环境类犯罪的理性思考 
通观环境资源渎职犯罪的刑罚处罚，有些内容值得我们思考。

我国刑法对渎职犯罪的法定刑在刑法中予以规定，如刑法第 397 条

规定出现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行为，构成犯罪的，处三年以下有

期徒刑或者拘役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
2；刑法第 408 条环境监管失职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法

条的量刑幅度存在一定的空间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，但是将

大部分案件以法定刑幅度的最低点去定罪量刑确实值得我们研究

和反思 3。毕竟环境资源类的犯罪潜伏期长、受案面广以及恢复性

成本高昂等特点，使得我们需要将重心放在前期的预防上面。若想

实现犯罪预防的效果，刑罚的威慑力不能忽略。25 起案件中有 3 起

玩忽职守导致破坏环境犯罪的犯罪人居然免予刑事处罚，或多或少

也给司法在破坏环境资源类犯罪的威慑力方面打了个问号。 

（一）强化典型案例的警示宣传，促使干部自我内省 

对于不当使用公权力的环境类犯罪，需要加大对相应公职人员

的警示作用，不言而喻的是鲜活的身边案例就是最后的警示教育素

材。在教育过程中需要警钟长鸣，加大对上级公布的典型反面素材

予以入脑入心的学习和反思，促进此类公职人员的自我内省，进而

强化公职人员的履职意识。 

（二）及时公开违纪违法人员，增加违法犯罪成本 

相关部门对违纪人员的公开要做到不保留不遮掩，增加违法人

员的违法成本，增加违法犯罪的自我威慑作用。从统计数据来看，

还存在需要案件未能及时公开，相关新闻报道后续跟进滞后的现

状。作为环境监督的执法机关，需要让其意识到违法犯罪的后果严

重性，时刻警觉到落马后的媒体的监督与曝光、自我人身自由受限

以及落马后的亲朋好友疏离的危害。通过系列的公开手段，提升违

法犯罪成本，促使环境监管的执法人员不敢不想和不能犯的态势形

成。 

（三）加大跨区域联合检查力度，促进监管无死角 

从当前的环境犯罪发展趋势来看，许多犯罪出现了跨越区域的

环境犯罪态势。如腾格里沙漠生态环境破坏案，就是跨省现状的存

在，即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跨区域。跨越区域容易滋生监管

人员不想管或推脱的现状，故而在易出现夸区域环境犯罪的地域，

多部门多区域间需要形成联动机制，构建体制机制，促进联合检查

督。 

作者简介：杨忠玉，男，硕士研究生，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

系副主任，研究方向：刑事法学查的落实，进而督促彼此均按照各

自职责打击环境犯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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